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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26/2021_2022_2007_E5_B9_

B4_E9_AB_98_c48_226339.htm 近日，人事部办公厅、财政部

办公厅联合印发《关于2007年度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评结合工

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人厅发[2007]50号），对2007年度高

级会计师资格考评结合工作进行了部署。 高级会计师资格考

试与评审相结合制度从2003年起在浙江、湖北两省试点，逐

年扩大试点范围，至2006年已在全国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
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中央单位（不包括军队系统）全面试

点。 此项制度改变了过去单一的评审办法，对选拔和输送社

会需要的高级会计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，试点效果很好。

从2007年起，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评结合工作不再试点，改为

在全国范围正式实施。 《通知》规定，申请参加高级会计师

资格考试的人员，须符合《会计专业职务试行条例》规定的

高级会计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条件，或省级人事、财政部门

或中央单位批准的本地区、本部门申报高级会计师任职资格

评审的破格条件。同时规定，各地区、各中央单位可根据本

地区、本部门会计专业人员的实际情况，在全国会计考办确

定的使用标准范围内，确定当年评审有效的使用标准。这意

味着，2007年各地区、各中央单位仍有权制定本地区、本部

门评审的破格条件和当年参评的使用标准，但全国会计考办

将划定一个当年参评的最低分数线，各地区、各中央单位在

这个最低分数线内确定本地区、本部门当年参评的使用标准

。 2007年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科目为《高级会计实务》，采

取开卷笔答方式进行。考试时间为9月2日（星期日）上



午8:30-12:00。


